
國立澎湖科技大學 

114 學年度「教育部清寒優秀學生勵學獎學金」試辦計畫審查會議 

會議紀錄 

會議時間：115年 1月 22日（星期四）上午 10時 

會議地點：學生活動中心-原住民族學生資源中心 

主席：張學務長弘志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紀錄：張秀霞 

出席人員：張學務長弘志、李組長安娜、楊瑞賓老師、陳玉鈴老師、葉姿君老師、歐雅惠老師、 

黃美儀同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壹、主席致詞：略。 

貳、審查會議相關說明 

一、 依據教育部來函臺教技(四)字第1142302893號、臺教技(四)字第1142303022E號及臺教技

(四)字第1142303172號辦理。 

二、 配合教育部辦理「114學年度教育部清寒優秀學生勵學獎學金」試辦計畫，為鼓勵學生力

爭上游、努力爭取學業成績優異表現，教育部新增獎勵清寒學生學業表現優異之獎學金補助，

透過每月發給獎學金的方式，讓更多有優異表現的清寒學生獲得政府實質上的協助。 

叁、提案討論 

提案一 

案由：審核本校「114學年度教育部清寒優秀學生勵學獎學金」試辦計畫實施相關規定，提請 討論。 

說明： 

一、 依據教育部來函，擬定本校「114學年度教育部清寒優秀學生勵學獎學金」試辦計畫實施 

相關規定。 

二、 本校「114學年度教育部清寒優秀學生勵學獎學金」試辦計畫實施相關規定，詳如附件一。 

擬辦：經本次審查會議通過後，照案實施。 

決議：修正通過。 

 

 

 

 

 



提案二 

案由：審核本校「114學年度教育部清寒優秀學生勵學獎學金」試辦計畫學生名單，提請 討論。 

說明： 

一、 本校「114學年度教育部清寒優秀學生勵學獎學金」試辦計畫學生名單，詳如附件二。 

二、 因教育部核定本校補助學生名額有限，符合 A類學生共 13名（擇取 9名），符合 B 

類學生共 3名（擇取 2名），提請各委員審議。 

擬辦：經本次審查會議委員審議，A類 9名學生及 B類 2名（詳如附件三），照案實施。 

決議：照案通過。 

 

肆、臨時動議：無。 

伍、散會：是日上午 10：30。 



附件一 

國立澎湖科技大學 

114 學年度「教育部清寒優秀學生勵學獎學金」試辦計畫實施相關規定 

壹、 計畫目的 

為進一步鼓勵各大專校院清寒學生力爭上游、努力爭取學業成績優異表現，

教育部於 114 學年度推動大專校院「清寒優秀學生勵學獎學金」（下稱獎學

金）試辦計畫，新增獎勵清寒學生學業表現優異之獎學金補助，透過每月發

給獎學金的方式，讓更多有優異表現的清寒學生獲得政府實質上的協助，期

獎勵學業表現優良的清寒學生，以正向、積極、自信的態度，在高等教育人

才培育的階段進一步翻轉人生。 

貳、 獎學金學生資格 

一、就讀學制年級 

考量獎學金需審查成績優異條件，一年級新生未具有前一學年度學業成績，

不納入獎學金發給對象。試辦計畫以就讀日間部「學士班」二年級~三年級在

學本國籍學生為限，不含延長修業年限之延修生、碩博士生及外國學生。 

二、獎學金資格條件 

學生需同時具備下列三項條件： 

（一）經濟及文化不利 

A類：具學雜費減免資格者（114學年度第1學期）：含低收入戶學生、中低 

收入戶學生、身心障礙學生及身心障礙人士子女、特殊境遇家庭子女 

孫子女、原住民學生。 

B類：具大專校院弱勢學生助學計畫之助學金補助資格者（114學年度）： 

家庭年收入90萬元以下、家庭突遭變故經學校審核通過者。 

（二）成績優異：113學年度學業成績班級排名前30％以內、操行成績需達80分以 

上，且未受申誡或警告（含）以上處分者。 

（三）參與「高等教育深耕計畫-提升高教公共性完善就學機制助學計畫」：需為 

本校「高等教育深耕計畫-提升高教公共性完善就學機制助學計畫」之學生， 

並依照113學年度學習輔導模組完成度優先錄取。 



三、錄取原則 

錄取名單依下列評比指標順序決定之： 

（一）「高等教育深耕計畫-提升高教公共性完善就學機制助學計畫」113學年度學 

習輔導模組完成度。 

（二）113學年度上下學期學業成績班級排名。 

（三）113學年度上下學期操行成績。 

（四）是否曾受申誡或警告（含）以上處分者。 

前項評比指標依序比序後，如仍無法據以區分名次者，提送審查委員會會議審 

議決議之。 

參、 獎學金發給期程 

114 學年度試辦計畫獎學金發給期程自 114 年 11 月 1 日至 115 年 7 月 31 日止，

共 9 個月(配合學年度，試辦方案獎學金發放期間至 114 學年度第 2 學期最後1 

個月)。 

肆、 獎學金獎勵額度 

一、 符合前述A類且成績優異者：獲獎學生每月發給8,000元，發給9個月，合計 

發給獎學金7萬2,000元。 

二、 符合前述B類且成績優異者：獲獎學生每月發給10,000元，發給9個月，合計 

發給獎學金9萬元。 

伍、 獎學金發給條件 

一、 本獎學金性質為政府獎學金，基於政府補助資源不重複原則，已領有其他

政府機關發給性質相同獎學金的學生，不得重複領取。 

二、 已享有政府公費待遇之各類公費計畫學生，不得再領取本獎學金。 

三、 如學生已領取政府發給助學金性質補助，或領取附有服務義務獎學金性質 

補助，仍為符合本獎學金發給對象。 

四、 領取獎學金學生如有休退學、轉學情形，或有申誡或警告（含）以上處分

者，自發生事實起次月，由本校停止發給後續月份之獎學金。 



附件二

編號 姓名 學習輔導模組完成度 113-1學期班排名 113-2學期班排名 113-1學期操行成績 113-2學期操行成績 是否有申誡或警告

1 蔡O臻 100% 1% 1% 91 86.5 否

2 陳O汛 100% 1% 1% 86 84 否

3 楊O叡 100% 1% 1% 84.5 82 否

4 蘇O臣 100% 22% 9% 91 92.25 否

5 陳O澄 100% 30% 9% 86 88.5 否

6 陳O穎 85% 22% 16% 85 85 否

7 鍾O憲 80% 20% 13% 82 82 否

8 陳O梅 75% 14% 6% 91.75 83.25 否

9 陳O偵 70% 17% 17% 84 84 否

10 詹O瑤 50% 7% 7% 88 88 否

11 吳O德 20% 24% 10% 88.5 87.5 否

12 鄭O錦 10% 1% 1% 86 82 否

13 梁O婷 10% 7% 5% 85 85 否

編號 姓名 學習輔導模組完成度 113-1學期班排名 113-2學期班排名 113-1學期操行成績 113-2學期操行成績 是否有申誡或警告

1 黃O霖 100% 1% 1% 86 86 否

2 李O璇 100% 7% 1% 93 89.5 否

3 周O君 60% 7% 1% 84 82 否

國立澎湖科技大學114 學年度「教育部清寒優秀學生勵學獎學金」試辦計畫-A類學生名單（擇取9名）

國立澎湖科技大學114 學年度「教育部清寒優秀學生勵學獎學金」試辦計畫-B類學生名單（擇取2名）



附件三

編號 姓名 學習輔導模組完成度 113-1學期班排名 113-2學期班排名 113-1學期操行成績 113-2學期操行成績 是否有申誡或警告

1 蔡O臻 100% 1% 1% 91 86.5 否

2 陳O汛 100% 1% 1% 86 84 否

3 楊O叡 100% 1% 1% 84.5 82 否

4 蘇O臣 100% 22% 9% 91 92.25 否

5 陳O澄 100% 30% 9% 86 88.5 否

6 陳O穎 85% 22% 16% 85 85 否

7 鍾O憲 80% 20% 13% 82 82 否

8 陳O梅 75% 14% 6% 91.75 83.25 否

9 陳O偵 70% 17% 17% 84 84 否

編號 姓名 學習輔導模組完成度 113-1學期班排名 113-2學期班排名 113-1學期操行成績 113-2學期操行成績 是否有申誡或警告

1 黃O霖 100% 1% 1% 86 86 否

2 李O璇 100% 7% 1% 93 89.5 否

國立澎湖科技大學114 學年度「教育部清寒優秀學生勵學獎學金」試辦計畫-A類學生名單

國立澎湖科技大學114 學年度「教育部清寒優秀學生勵學獎學金」試辦計畫-B類學生名單


